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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府〔2024〕9 号

关于印发《潘田镇开展农村地区摩托车电动

自行车交通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
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、潘田派出所、企事业单位：

经研究决定，现将《潘田镇开展农村地区摩托车电动自行车

交通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按文件要

求做好贯彻落实。

丰顺县潘田镇人民政府

2024年 5月 10日

丰顺县潘田镇人民政府文件



- 2 -

潘田镇开展农村地区摩托车电动自行车

交通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

为认真贯彻省道安办和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，落实《梅州

市开展农村地区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

作方案》（梅道安办〔2024〕43号）和县道安办的工作要求，深入

推进全镇道路交通安全工作，着力解决我镇农村地区摩托车电动

自行车（以下简称“摩电”）交通安全突出问题，全面加强摩电交

通安全源头治理、依法治理、综合治理，系统防范化解摩电交通

安全风险，全力遏制涉摩电交通事故，经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，

从 5月中旬开始至 6 月底，在全镇开展 2次摩电交通安全突出问

题专项整治行动。为确保行动取得实效，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

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认真按

照省道安办和市委市政府、县委县政府的部署要求，始终坚持“人

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的工作理念，聚焦农村地区摩电交通安全突出

问题，进一步整合部门力量、压实责任，强力推进专项整治行动，

形成新一轮严查严管的高压态势。力争通过整治，进一步规范全

镇摩电车辆通行秩序，提升摩电交通安全管治水平，实现农村地

区涉摩电交通事故明显减少，摩电头盔佩戴率提升至 75%以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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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众驾乘摩电安全出行意识明显提升，不发生较大以上涉摩电交

通事故的工作目标。

二、整治措施

（一）强化源头管理，打牢坚实基础

1．持续推进摩电“带牌销售”，要倡导督促摩电销售企业（门

店）申办“带牌销售”业务，推动全镇摩电销售企业（门店）实现“带

牌销售”，力争所有摩电车辆售卖即有牌。对未按要求落实的，由

属地采取约谈、提醒等措施，督促抓好落实。

2．落实“两站两员”实体运作。充分发挥“两站两员”和“志愿者”

等作用，从源头上、始发地开展教育劝阻，及时劝阻制止摩电交

通违法，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、事故发生前。

（二）强化秩序整治，保持严打态势

1．加强路面巡逻执法。认真分析本镇范围摩电交通流量、涉

摩电交通事故、交通违法的规律特点，加强巡逻管控，合理设置

卡点，盯紧摩电重点交通违法，常态化开展打击整治。对摩电通

行情况进行研判，在圩镇路段摩电集中出行路段开展重点整治。

2．开展集中统一行动。严格按照部署，组织摩电交通违法集

中整治统一行动，在农村地区开展严查无牌证、假牌套牌、报废、

酒驾醉驾、超员载客、不戴头盔、逆向行驶、不按交通信号通行

等摩电交通违法。

3．整治校园周边交通秩序。加强校园交通安全管理，组织对

辖区所有学校开展整治，重点整治在校生驾驶无牌无证、改装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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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车及接送学生家长超载超员、不戴安全头盔等涉摩电交通违法

行为，维护校园周边交通秩序。

4．发挥榜样示范带动作用。要按照要求，在镇、村办公大楼

门口设立禁止无牌证、不戴安全头盔摩电车辆进入的告示牌，并

严格落实执行，以镇村干部的榜样示范带动全社会形成遵章守法

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强化联动共治，规范行业管理

1．落实“断油断修”措施。职能部门要巩固深化“断油断修”举

措，加强日常监管，督促加油站、维修企业（门店）张贴拒绝为

无牌无证、未戴安全头盔的摩托车提供加油、维修服务告示，引

导全镇内加油站不得为无牌证、未戴安全头盔摩托车加油，对自

助加油或自带油桶购买散装汽油的进行严格把关。对不落实“断油

断修”的加油站、维修企业（门店）要责令限期整改。未落实整改

的，由行业主管部门约谈提醒相关企业（门店），对未备案、使用

假冒伪劣配件或维修报废、擅自改装、利用配件拼装机动车的维

修企业（门店），严格依照《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（机动车维修管

理规定）的决定》（交通运输部 2023年第 14号令）等法律法规依

法严处。

2．把好销售源头。职能部门要加强对摩电销售、维修企业（门

店），摩电二手车交易等环节的监督检查，严查违规销售超标、非

法改装、超范围售卖二手摩电车辆等问题。一经发现，对相关销

售、维修企业（门店）进行约谈提醒或作出相应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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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强化宣传教育，营造浓厚氛围

1．开展主题宣教活动。积极借助主流媒体和“两微一抖”等媒

介，全方位，多角度、宽领城广泛宣传农村地区摩电整治，营造

浓厚的舆论氛围，积极争取农村地区干部群众的理解支持。深入

开展交通安全宣传“八进”活动，扎实推进“安全带、安全头盔守护

生命”三年宣教整治行动和摩托车“有牌证、戴头盔、限两人、靠

右行”等主题宣传活动。职能部门要针对“断油断修”等要求，通过

制作主题宣传海报等形式，加大宣传力度。

2．实施重点群体精准宣传。要针对农村地区“一老一小”、农

民工和学生等重点特殊群体开展差异化的摩电交通安全宣传教育，

切实提高农村地区广大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出行意识。

3．开展曝光警示教育。镇级设置一个曝光平台，曝光本地发

现的摩电交通违法行为。同时，选取 1起因无牌证、酒后驾驶、

不戴安全头盔、超载超员等违法行为导致死伤的典型涉摩电交通

事故，作为警示教育案例，强化对交通参与者的警示教育。

4．丰富宣传形式。各村要利用本单位宣传栏，道路边坡、护

栏、桥梁等处采取挂横幅等设置摩电交通安全宣传，并通过“大喇

叭”在主要路段高峰时段连续播报交通安全宣传常识，让交通安全

入耳入心入脑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相关部门、各村要充分认识当前农村

地区严峻的摩电交通安全形势，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，以对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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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，配合好、落实好专项整治行

动。

（二）规范文明执法。在整治过程中，相关部门要切实增强

政治敏锐性，注意方式方法，坚持理性、平和，文明执法，坚决

避免因执法不当引发负面舆情与其他事件.要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

合，宽严相济，对严重交通违法要严格依法查处，对轻微违法要

给予容错纠正和从宽处理，既要体现执法力度，又要体现执法的

温度。要加强执勤执法过程中的自身安全防护，确保安全。

（三）加强信息报送。相关部门要指定一名联络员，及时收

集、整理整治行动进展情况等资料。联系人：王竟良，电话：

14754325097。

（共印 25 份）

潘田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4年 5月 10日印


